
2015年第一期通辽市天诚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
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集人：内蒙古科尔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会议时间：2021 年 6月 30 日 15:00 至 17:00 

（三）会议地点：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内蒙古科尔沁城市建设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

（四）召开方式和投票方式：以现场会议和非现场形式结合召开，

发行人在公司设置会场。债券持有人以非现场形式参会的，应于投票

截止日之前将投票加盖公章，邮寄至公司。投票原件到达之前，投票

传真件、邮箱发送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五）债权登记日：2021 年 6月 29 日 

（六）本次会议的内容及召集、召开方式、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

及《募集说明书》和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共 10 名，代

表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779万张，占本期未偿还债券总张数的 97.38%。 

根据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，出席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

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达到代表本期债券总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，会议

生效。 

公司债券发行人、主承销商、受托管理人、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



次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
三、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对《关于提前兑付“2015 年第一期通辽市天

诚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”募集资金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和

投票表决。 

经统计投票结果，同意本议案的债券共 729 万张，占本期未偿还

债券总张数的 91.13%，占经代表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

93.58%；因不符合参会登记办法所产生的废票共 50 万张，占本期未

偿还债券总张数的 6.25%，占经代表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

6.42%；其中反对本议案的债券共 0 万张，占本期未偿还债券总张数

的 0.00%；占本期弃权的债券共 21 万张，占本期未偿还债券总张数

的 2.63%。 

根据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《关

于提前兑付“2015 年第一期通辽市天诚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

债券”募集资金的议案》获得经代表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

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和/或代理人同意，议案通过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内蒙古铭真律师事务所张攀律师和王勇新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

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，认为发行人本次债券持有人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

资格、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

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2015 年第一期通辽市天诚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

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纪要； 

2、内蒙古铭真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5 年第一期通辽市天诚城市建

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之法律

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